








沛县环境保护局
沛环审[2012]18号

关于对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一

期提标改造工程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 :

你单位报送的《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

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

经研究,我局审批意见如下 :

--、徐州大众源泉环境产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989.355万 元对沛县沛城

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进行提标改造,由现行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 2O02) ^级 B标准提到
⋯级 A标准。改造工程在现有

厂区布局的基础上更换设各或增加处理装置,优化各单元运营系统,不改

变现有厂区各处理单元布局。项目实施后,能进 一步改善沛沿河的水质 ,

可以满足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江苏段单元治污规划要求。根据报告表评价结

论,我局同意审批。

工、报告表可以作为本项日规划、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本

项目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落实报告表

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执行环保
“三同时
”
制度,确保各类污染物

达标排放和环境安全,并须着重落实以下工作 :

1、 本项凵I程为在原有污水处理系统设施基础上进行,施I阶段作

业人员的生活污水通过本项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 ,施工产生的建筑垃

圾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

2、 选用低噪声设各,采取合理布局、消声、减振、距离衰减等降噪

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厂界噪声执行 《I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⒛08)中 2类标准。即昼间 60dB lA),夜问 50dB lA)。



3、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废水处理污泥和职工生活垃圾。

污泥收集后由项日运营方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委托有资质的污泥

处置单位规范处理;少量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处理。确保固体废弃物零排
放。

4、 本项目应健全环保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规范操作,确保设
施正常运转、各项治污措施落实到位。

三、沛县沛城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的环境监察工作由沛

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组织实施。

四、项目建成后 ,由项目运营方沛县源泉水务运营有限公司各齐材料 ,

向我局申请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运营和使用。
五、本意见自下达之日五年内有效。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

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
























































































































